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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002449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2019-035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9

年4月23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18,477,169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3.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

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0000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6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3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5月14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5月15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5月1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5月15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18号

咨询机构：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刘艾璨子

咨询电话：0757-82100271

传真电话：0757-82100268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002064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

2019-018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浙

江华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新材” ）100%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10名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

2019年3月2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9

年3月26日起停牌，2019年4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并于2019

年4月10日复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3月26日、4月2日、4月1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019年4月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现将本次交易相关工作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一、进展情况

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所涉及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

次召开董事会审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与

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交易

方案或者对本次交易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2、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在尚未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审议公司本次交易事项之前，每三十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3、本次交易尚需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报送中国

证监会核准，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重大不确定风

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8日

股票简称：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

002277

编号：

2019-020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

（1）时间

①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8日下午14:00（星期三）

②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7日-2019年5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7日15:00至2019年5月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友阿总部大厦13楼1301会议室（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朝阳前街9号）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子敬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45,319,32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31.9415%。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9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44,325,14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1.870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94,18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713%。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9名（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2,719,18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950%。

公司全体董事、 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1、审议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4,572,35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23％；反对746,9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通过。

2、审议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4,572,35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23％；反对746,9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通过。

3、审议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4,572,35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23％；反对746,9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通过。

4、审议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暨2019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4,580,85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2％；反对738,4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通过。

5、审议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5,185,85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0％；反对133,4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85,7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0915％；反对133,

4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0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关于《募集资金2018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5,240,85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4％；反对78,4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40,7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142％；反对78,

4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8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关于《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4,572,35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23％；反对738,4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8％；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72,2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5296％；反对738,

4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1578％；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126％。

8、审议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4,572,35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23％；反对738,4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8％；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72,2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5296％；反对738,

4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1578％；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126％。

9、审议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18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4,572,35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23％；反对738,4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8％；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72,2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5296％；反对738,

4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1578％；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126％。

10、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5,232,35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5％；反对78,4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6％；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4,572,35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23％；反对738,4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8％；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表决通过。

12、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4,572,35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23％；反对738,4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8％；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表决通过。

13、审议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4,572,35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23％；反对738,4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8％；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表决通过。

14、审议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14.1� 候选人：胡子敬先生，同意股份数444,379,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89％，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2� 候选人：陈细和先生，同意股份数444,329,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76％，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3� 候选人：崔向东先生，同意股份数444,329,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76％，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4� 候选人：许惠明先生，同意股份数444,329,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76％，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5� 候选人：陈学文先生，同意股份数444,279,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64％，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6� 候选人：龙桂元女士，同意股份数444,329,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76％，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7�候选人： 胡硕先生， 同意股份数444,329,14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76％，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4.1� 候选人： 胡子敬先生， 同意股份数1,779,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4240%。

14.2� 候选人： 陈细和先生， 同意股份数1,729,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5852%。

14.3� 候选人： 崔向东先生， 同意股份数1,729,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5852%。

14.4� 候选人： 许惠明先生， 同意股份数1,729,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5852%。

14.5� 候选人： 陈学文先生， 同意股份数1,679,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1.7464%。

14.6� 候选人： 龙桂元女士， 同意股份数1,729,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5852%。

14.7� 候选人： 胡硕先生， 同意股份数1,729,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5852%。

15、审议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15.1� 候选人：陈共荣先生，同意股份数444,279,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64％，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5.2� 候选人：邓中华先生，同意股份数444,329,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76％，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5.3� 候选人：王远明先生，同意股份数444,329,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76％，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5.4� 候选人：阎洪生先生，同意股份数444,379,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89％，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5.1� 候选人： 陈共荣先生， 同意股份数1,679,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1.7464%。

15.2� 候选人： 邓中华先生， 同意股份数1,729,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5852%。

15.3� 候选人： 王远明先生， 同意股份数1,729,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5852%。

15.4� 候选人： 阎洪生先生， 同意股份数1,779,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4240%。

以上11位当选董事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16、审议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16.1� 候选人：杨启中先生，同意股份数444,329,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76％，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16.2� 候选人：杨玉葵女士，同意股份数444,329,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76％，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以上2位当选的股东代表监事与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六届监事会。

三、本次会议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莫彪、王喜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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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05月08日下午在友阿总部大厦

会议室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公司于2019年04月28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通

知了全体董事和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会议应到董事为11人，实到人数11人，含独立董事4名。会议由董事

长胡子敬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胡子敬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审议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2、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根据《公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对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资格及工作性质进行合理分析与评判后，董事会选举以下董事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1）董事会战略委员

选举胡子敬先生，王远明先生、阎洪生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其中胡子敬先生为主

任委员。

审议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选举陈共荣先生、胡子敬先生、邓中华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其中陈共荣先生为主

任委员。

审议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选举阎洪生先生、胡子敬先生、王远明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其中阎洪生先生为主

任委员。

审议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选举邓中华先生、胡子敬先生、阎洪生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其中邓中华先

生为主任委员。

审议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中陈共荣先生和邓中华先生的任期为两年，胡子敬先生、王远明先生、阎洪生先

生的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3、审议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聘任陈细和先生为公司总裁；

审议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聘任陈细和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为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2）聘任崔向东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审议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聘任崔向东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为三年，自本

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3）聘任陈学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审议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聘任陈学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为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4）聘任胡硕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营运总监；

审议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聘任胡硕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营运总监，任期为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5）聘任龙桂元女士为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

审议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聘任龙桂元女士为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任期为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4、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聘任江南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任期

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5、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审议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聘任杨娟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上述人员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05月09日

附件：

简 历

1、胡子敬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0年6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国共产

党第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2000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68

年12月参加工作，历任人民鞋店副经理、南门口百货大楼经理、长沙友谊华侨公司经理、湖南长沙友谊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书记、长沙阿波罗商业城总经理、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友阿控股” ）总裁、本公司总裁。 现任友阿控股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本公司董事长，

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公告日，胡子敬先生通过持有控股股东友阿控股股份间接持有公司4.39%的股份，并通过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3,160,906股股份。 胡子敬先生与公司营运总监胡硕先生为父子关系，

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胡子敬先生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国

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

条件。

2、陈共荣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年9月出生，会计学博士，教授，中共党员。曾先后

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湖南省会计师事务所，兼任华帝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湖南大学教授，兼任中南

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远大住宅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缆电工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陈共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3、邓中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4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教授，中共党员，现任长

沙学院教授，湖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兼任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和顺

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云南黄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智和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注册会计师，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邓中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4、王远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0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在

湖南财经学院担任经济法教研室副主任、法律系主任助理、系副主任，湖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湖南大学

经济与产业管理处处长、湖南大学法律事务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曾任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艾

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巨星轻质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湘佳牧业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湖南省政府参事，农工民主党湖南省

委法制委员会主任，湖南省民商法学研究会顾问，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湖南省商标协会副会长，宇

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

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王远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5、阎洪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4年11月出生，大专文化，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历任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省邮政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阎洪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6、陈细和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1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MBA工商管理硕士，

高级会计师。 1989年参加工作，历任湖南长沙友谊（集团）公司内部银行副行长、财务部部长、友阿控股

财务部部长、财务总监、本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 现任友阿控股董事，本公司董事、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陈细和先生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1,896,544股股份。 陈细和先生

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细和先生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任职条件。

7、崔向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 1981年8月参加

工作，历任长沙市韶山路百货大楼团委副书记、家电部副经理、业务科副科长、侨汇部经理、经理办副主

任、经理助理、长沙阿波罗商业城副总经理、友阿控股副总裁。 现任友阿控股董事，本公司董事、副总裁、

工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崔向东先生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1,185,340股股份。 崔向东先生

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崔向东先生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任职条件。

8、陈学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9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经

济师。1996年9月参加工作，历任长沙阿波罗商业城宣传干事、长沙阿波罗商业广场有限公司第二党支部

书记、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主任。 现任友阿控股董事，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

书。

截至本公告日，陈学文先生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1,185,340股股份。 陈学文先生

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学文先生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任职条件。 陈学文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 联系电话：0731-82293541；传

真：0731-82280300；电子邮箱：cxw5448@126.com。

9、胡硕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4月出生，英国牛津大学博士，曾任本公司品牌招

商事业部总经理，现任友阿控股董事，本公司董事、副总裁、营运总监、友谊商城总经理，兼任御家汇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胡硕先生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1,185,340股股份。 胡硕先生与公

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胡子敬先生为父子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胡硕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10、龙桂元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

师，注册税务师。1987年参加工作，曾任湖南长沙友谊（集团）公司会计主管、本公司财务部经理、财务部

副部长、财务部部长。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龙桂元女士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1,185,340股股份。 龙桂元女士

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龙桂元女士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任职条件。

11、江南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长沙友谊

集团内务科主管、株洲家润多置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现任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公司审计部部长。

截止本公告日，江南女士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316,091股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

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内部审计

机构负责人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12、杨娟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1月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1992年参加工

作，曾任湖南商业大厦会计主管、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高级经理。 现任公司证

券投资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截止本公告日，杨娟女士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316,091股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杨娟女士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联系电话：

0731-82295528；传真：0731-82243046；电子邮箱：Lemon1973@126.com。

股票简称：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

002277

编号：

2019-022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05月08日在友阿总部大厦会议

室召开了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公司于2019年04月28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传真等形式

通知了全体监事，出席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应到监事为3人，实到人数3人。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

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启中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内容均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对以下事项以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审议表决：

一、审议关于选举杨启中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杨启中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 1979年12月

参加工作，1979年12月至1983年10月在空军87380部队服役， 曾任长沙友谊华侨公司组织科副科长、湖

南长沙友谊（集团）公司纪委副书记兼组织科科长。 现任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

监事会主席，本公司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杨启中先生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1,185,340股股份。 杨启中先生

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国家法院公

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任职条件。

审议结果： 3票赞成；0�票反对； 0票弃权；一致通过。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05月09日

证券代码：

000788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

2019-019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8日（星期三）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7日下午3:00至2019年

5月8日下午3:00之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投票时

间为2019年5月8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00至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56号两江天地1单元9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经全体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袁平东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1人， 代表股份数量为244,758,75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678%。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股东共5人，代表股份数为244,733,55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635%。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6人，代表股份数为25,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42％。

（3）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数4,073,

5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3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4,741,0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8%；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055,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655%；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34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4,741,0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8%；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055,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655%；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34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4,741,0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8%；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055,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655%；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34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4,741,0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8%；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055,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655%；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34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4,741,0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8%；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055,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655%；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34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银行授信融资计划暨提供担保的议案》

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成集团” )和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大医疗” )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0,685,209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55,8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55%；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5%；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055,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655%；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34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合成集团和北大医疗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0,685,209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55,8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55%；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5%；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055,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655%；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34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议案》

合成集团和北大医疗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0,685,209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55,8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55%；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5%；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055,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655%；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34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会计师事务所2018年度审计工作总结及聘请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4,741,0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8%；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055,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655%；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34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19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4,741,0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8%；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055,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655%；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34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资产剥离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人员2019年薪酬支付预计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合成集团和北大医疗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0,685,209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55,8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55%；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5%；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055,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655%；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34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签订〈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医疗设备、手术器械、药

品、体外诊断试剂、医用耗材等物资供应与配送长期服务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合成集团和北大医疗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0,685,209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55,8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55%；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5%；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055,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655%；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34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3、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合成集团和北大医疗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0,685,209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55,8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55%；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5%；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055,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655%；反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34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除审议通过以上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本公司聘请了北京德恒（重庆）律

师事务所陈上、田晶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该法律意见的结论意见

为：“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召集人

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

四、备查文件

1、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3822

股票简称：嘉澳环保 编号：

2019-035

债券代码：

113502

债券简称：嘉澳转债

转股代码：

191502

转股简称：嘉澳转股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时转股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19年5月14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间，本公司可转

债将停止转股。

一、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1、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8�年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2.28元（含税）。

2、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19年3月25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

详见公司2019年3月5日披露的 《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8） 及2019年3月26日披露的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6）。

3、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将根据《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转股连续停牌的安排

（一）公司将于2019年5月15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公告。

（二）自2019年5月14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具体日期请详见公司将于2019年5

月15日披露的相关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期间，“嘉澳转债” 转股代码（191502）将停止交

易，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嘉澳转债” 转股代码转股代码（191502）恢复交易，

欲享受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2019年5月13日（含2019年5月13日）之前进行转股，

具体转股要求请参阅公司于2017年11月8日刊登的《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三、其他

1、联系部门：证券部

2、咨询电话：0573-88623001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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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苏盐井神 公告编号：临

2019-030

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主营业务、产品品种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从未涉及有关人造

肉的任何相关业务。

●公司2018年营业收入27.64亿元，同比增长6.2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45亿元，同比下降18.67%。

●公司静态市盈率高于同行业水平，请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19年4月30� 日、5月6日、5

月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

于2019年5月8日发布《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公告编

号：临2019-029）。 鉴于公司股票近期涨幅较大，公司做以下风险提示，提醒投资者注意二

级市场交易风险。

一、公司主营业务、产品品种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营业务为盐及盐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最主要的产品为工业盐、食盐、

纯碱以及氯化钙等，公司从未涉及人造肉的任何相关业务。

二、公司2018年经营业绩情况

2018年营业收入27.64亿元，同比增长6.2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45亿

元，同比下降18.67%。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主要产品和原

料价格与市场基本一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三、公司静态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公司属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2019年5月8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8.08元，静态

市盈率为43.27，高于行业静态市盈率加权平均数17.41。 （数据来源：国证指数）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9日


